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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98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619,000 股，发行价为 9.1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8,870,040.00 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

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14,352,215.09 元（不含税），余额为人民币

174,517,824.91 元，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020,929.8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1,496,895.08 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1年 1月 25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年 1月 26日出具《华维

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书》（天职业字[2021]2780号）。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6,097,342.84

元，其中：以前年度已投入募集资金 103,863,558.79 元（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1,497,758.79元，用于永久补流 62,365,800 元）；本年度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233,784.05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76,223,483.80 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

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高新支行 
9550880224418300132 

活期存款 5,502,560.96 

定期存款 40,000,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西湖支行 
20000046671300038884190 

活期存款 1,720,922.84 

定期存款 29,000,000.00 

合计   76,223,483.80 

注：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存入定期存款

户： 

1、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账号 9550880224418300222；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余额为 4,000.00 万元，其中 2,000.00 万元存款期限

一年，到期日 2025 年 6 月 3 日，利率为 1.95%；2,000.00 万元存款期限一年，

到期日 2025年 12月 4日，利率为 1.60%； 

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西湖支行：账号 20000046671300040162308；

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止，余额为 2,900.00万元，其中 2,600万元存款期限一

年，到期日 2025 年 12 月 5 日，利率为 1.55%；300 万元存款期限三个月，到期

日 2025 年 3月 5日，利率为 1.2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制定并修订了《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

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一次修订；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



二次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高新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南昌高新支行”）9550880224418300132 及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南昌西湖支行”）

20000046671300038884190 专项账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用作其他用途。本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资金使用计划或者公司

预算范围内，由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后，由会计部门执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过计划投入时，按不同的限额，由总经理、董事长或者上报

董事会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

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

实，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同时抄送监事会和总经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年 1月 21日与广发银行南昌高新支行及北京银行南昌西湖支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情况： 

1、根据《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

明书》，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原拟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

资金金额，故对原拟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各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原拟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万元） 

1 
设计服务网络 

项目 
18,003.27 18,003.27 14,022.48 

2 
设计与研发中心

项目 
4,014.98 4,014.98 3,127.204 



合计 22,018.25 22,018.25 17,149.684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募

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2、为降低异地项目管理风险，集中精力将现有异地项目团队做精做强，公

司募投项目之一“设计服务网络项目”实施地点减少杭州、成都以及相应缩减该

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至 7,785.90万元，并将调减的募集资金 6,236.58万元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调整后，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原拟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万元） 

1 
设计服务网络 

项目 
18,003.27 18,003.27 7,785.90 

2 
设计与研发中心

项目 
4,014.98 4,014.98 3,127.204 

合计 22,018.25 22,018.25 10,913.104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交所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bse.cn）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投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21 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及已

https://www.bse.cn/disclosure/2023/2023-05-29/a8db473a889040e6b2e3b2652ad33423.pdf
https://www.bse.cn/disclosure/2023/2023-05-29/a8db473a889040e6b2e3b2652ad33423.pdf


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金额为 26,496,494.87 元，具体情况如下：设计服务网络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中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26,496,494.87 元，拟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金额 26,496,494.87 元；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发行费用

3,020,929.82 元（不含税），具体情况如下：1、保荐费用已预先支付金额

1,886,792.45 元，本期置换金额 1,886,792.45 元；2、审计、验资费用已预先

支付金额 754,716.98 元，本期置换金额 754,716.98 元；3、律师费用已预先支

付金额 377,358.49元，本期置换金额 377,358.49 元 ；4、证券登记费用已预先

支付金额 2,061.90元，本期置换金额 2,061.90 元。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四）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报告期，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委托方名称 
委托理财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委托理

财金额

（万元）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收益类

型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北京银行南

昌西湖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一 年 期 定

期存款 

2,700 2023 年 5

月 24日 

2024 年 5

月 24日 

保本型 2.15% 

广发银行南

昌高新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六 个 月 定

期存款 

4,000 2023年11

月 28日 

2024 年 5

月 28日 

保本型 1.9% 

北京银行南

昌西湖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六 个 月 定

期存款 

200 2023年11

月 29日 

2024 年 5

月 29日 

保本型 1.8% 

北京银行南

昌西湖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六 个 月 定

期存款 

2,900 2024 年 5

月 31日 

2024年11

月 30日 

保本型 1.8% 

广发银行南银行理财六 个 月 定 2,000 2024 年 6 2024年12保本型 1.85% 



昌高新支行 产品 期存款 月 3日 月 3日 

广发银行南

昌高新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一 年 期 定

期存款 

2,000 2024 年 6

月 3日 

2025 年 6

月 3日 

保本型 1.95% 

广发银行南

昌高新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一 年 期 定

期存款 

2,000 2024年12

月 4日 

2025年12

月 4日 

保本型 1.60% 

北京银行南

昌西湖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一 年 期 定

期存款 

2,600 2024年12

月 5日 

2025年12

月 5日 

保本型 1.55% 

北京银行南

昌西湖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三 个 月 定

期存款 

300 2024年12

月 5日 

2025 年 3

月 5日 

保本型 1.25% 

 

2023 年 5月 9日，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1.4亿元）进行现金

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以及向金融机构购买结构性

存款产品等。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如单笔理财的存续期超过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

延至该笔交易终止之日止。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且投资期

限内公司在任一时点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并持有未到期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上

述额度。 

2024 年 5月 9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0.8亿元）进行现金

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以及向金融机构购买结构性

存款产品等。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如单笔理财的存续期超过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

延至该笔交易终止之日止。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且投资期

限内公司在任一时点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并持有未到期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上

述额度。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 6,900.00



万元，不存在质押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情况 

（1）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公司决定调整募投项目“设计服务

网络项目”的部分实施地点，将其中的海南、厦门调整为昆明、郑州，更有利于

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满足公司的整体规划和合理的市场布局需求，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的需要。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情况如下： 

变更类型 变更内容 

实施 

地点 

变更前 

拟在深圳、杭州、成都三地合计购置面积为 1,500 平方

米的办公场地；在武汉、长沙、海南、厦门合计租赁面积

为 1,400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变更后 

拟在深圳、杭州、成都三地合计购置面积为 1,500 平方

米的办公场地；在武汉、长沙、昆明、郑州合计租赁面积

为 1,400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2）2023年 6月 13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降低异地

项目管理风险，集中精力将现有异地项目团队做精做强，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决定将公司募投项目之一“设计服务网络项目”实施地点减少杭州、成都，即“设

计服务网络项目”实施地点由武汉、长沙、昆明、郑州、深圳、杭州、成都等七

地调整为武汉、长沙、昆明、郑州、深圳等五地。 

（3）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在募

投项目“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原有实施地深圳市的基础上增加南昌市。 

（4）2024年 10 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设计服

务网络项目”的实施地点武汉、长沙、昆明、郑州、深圳调整为苏州、长沙、昆



明、郑州、深圳。 

2、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1）2023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充分考虑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审慎决定将募投项目“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

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2）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结合目前“设计

服务网络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

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募投项目“设计服务网络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3）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为保

证募投项目“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成果能满足公司及股东长远利益的

要求，在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在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慎决定将 “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调整为 2026年 12月 31日。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 6 月 13 日，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募投项目

之一“设计服务网络项目”实施地点减少杭州、成都以及相应缩减该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至7,785.90万元，并将调减的募集资金 6,236.58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前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在 2023 年度从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中转出。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北京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华维设计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会计师鉴证意见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认为：华维设计公司管理层编制

的 2024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北京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证公告〔2024〕22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北证公告〔2023〕76号）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华维设计公司募集资金 2024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

用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报告》； 

4、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鹏盛 A核字[2025]00009号）。 

 

 

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3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包含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取得

的募集资金） 
17,149.69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3.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6,236.5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73.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6.37% 

募集资金用

途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设计服务

网络项目 
是 7,785.90 125.34 4,087.02 52.49% 

2025年 12

月 31日 
不适用 否 

2. 设计与研

发中心项目 
否 3,127.204 98.03 286.13 9.15% 

2026年 12

月 31日 
不适用 否 

合计 - 10,913.104 223.38 4,373.15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

划进度，如存在，请说明应对措施、投资计划

是否需要调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1、2024年 4月 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结合目前“设计服务网络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

况下，将募投项目“设计服务网络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2、2024年 8月 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为保证募投项目“设

计与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成果能满足公司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求，在充分考虑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审慎决定将 “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为 2026年 12

月 31日。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分具体募集资

金用途） 

2023年 6月 13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募投项目之一“设计

服务网络项目”实施地点减少杭州、成都以及相应缩减该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至

7,785.90万元，并将调减的募集资金 6,236.58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2021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26,496,494.87元，具体情况如下：设计服务网络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中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金额 26,496,494.87 元，拟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金额 26,496,494.87

元；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发行费用 3,020,929.82 元（不含



 

税），具体情况如下：1、保荐费用已预先支付金额 1,886,792.45 元，本期置换金额

1,886,792.45元；2、审计、验资费用已预先支付金额 754,716.98 元，本期置换金额

754,716.98元；3、律师费用已预先支付金额 377,358.49元，本期置换金额 377,358.49

元 ；4、证券登记费用已预先支付金额 2,061.90元，本期置换金额 2,061.90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额

度 
无 

报告期末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金额 0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审议额

度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1.4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2024年 5月 9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0.8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报告期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

的余额 
6,900万元 

超募资金投向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借款

情况说明 
无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1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

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进行调整。公

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从经营发展战略出发，结合后期市场调研情况，决定调

整募投项目的部分实施地点，将其中的海南、厦门调整为昆明、郑州，更有利于加快

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满足公司的整体规划和合理的市场布局需求，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的需要。变更前：拟在深圳、杭州、成都三地合计购置面积为 1,500平方米的办公

场地；在武汉、长沙、海南、厦门合计租赁面积为 1,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变更后：

拟在深圳、杭州、成都三地合计购置面积为 1,5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在武汉、长沙、

昆明、郑州合计租赁面积为 1,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2023年 6月 13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前述实施地点减少杭

州、成都，即“设计服务网络项目”实施地点由武汉、长沙、昆明、郑州、深圳、杭

州、成都等七地调整为武汉、长沙、昆明、郑州、深圳等五地。 

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设计与

研发中心项目”原有实施地深圳市的基础上增加南昌市。调整完成后，实施地点由深

圳市调整为深圳市和南昌市。 

2024年 10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设计服务网络项目”的

实施地点武汉、长沙、昆明、郑州、深圳调整为苏州、长沙、昆明、郑州、深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调整情况 

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

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进行调整。公

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根据《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说明书》，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原拟投入募投项目

的募集资金金额，故对原拟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各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原拟投入募集资金到设计服务网络项目 18,003.27万元，

调整投入 14,022.48万元；原拟投入募集资金到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 4,014.98万元，

调整投入 3,127.204万元。 

2023年 6月 13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因“设计服务网络项目”减

少实施地以及相应缩减“设计服务网络项目”投资规模而调减的投资金额为 6,236.58

万元，公司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原拟投入募集

资金到设计服务网络项目 14,022.48 万元调整至 7,785.90万元。 

【注 1】：上表中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公司募集资金相关报告中募集资金“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包括了募集资金到账后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上表中截至 2024年末的“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调整了统计口径，剔除了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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